
证券代码：603667 证券简称：五洲新春 公告编号：2025-049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

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鉴于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公司对最近五年是否被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采取监管措施

或处罚的情况进行了自查，自查结果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或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或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或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一）监管措施

1、2021年8月25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发出的口头警告，公司未在可转债预计

可能满足赎回条件前的5个交易日前及时披露提示性公告，直至最后1个交易日才

予以披露，违反了《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1.4条、2.1条等有关规定。

2、2021年9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证监局（以下简

称“浙江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

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2021〕79号），公司在2021年9月3日组织机构调研

活动时将未在法定媒体披露且未经验证的业绩推测数据泄露给有关媒体，2021

年9月8日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多处引用相关数据，公司股价持续异动，违反了《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



3、2021年10月25日，公司收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上证公监函〔2021〕0143号），

公司在组织投资者调研期间将未在法定媒体披露且未经验证的目标推测提供给

有关媒体，造成相关信息通过非法定渠道对外发布，信息披露存在不公平，违反

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2.1条、第2.4条、第2.6条、第2.15条等有

关规定。

4、2022年3月22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发出的口头警告，公司于2022年3月10

日提交限售股部分上市流通的公告，但未及时提交《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

通申请表》，存在信息披露操作差错；公司在2021年7月至2022年3月之间9次因

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公告导致开闸；2021年6月30日、2021年7月10日因前期公告

披露内容有误，披露2020年年报、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文件的更正公

告。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2.1.1条、第2.2.1条、第

3.3.5条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

5、2023年11月29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发出的口头警告，公司业绩说明会时

发布的相关信息，未准确、完整地介绍和反映实际情况，也未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可能对投资者产生误导，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条、第

4.1.5条和《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7.1.1条、第7.1.4条等

有关规定。

6、2024年6月15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发出的口头警告，公司未按规定及时履

行关联交易审议、披露程序，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1.1条、

6.3.6条、6.3.7条等有关规定。

7、2025年2月6日，公司收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2025〕29号），公司在上证e

互动回复投资者问题时，相关信息不准确、不完整，风险提示不充分，可能对投

资者决策产生误导，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条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7.5.3条、第7.5.4条等

有关规定。

8、2025年2月7日，公司收到浙江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浙江五洲新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5〕22号），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问题时，相关信息不准确、不

完整，风险提示不充分，可能对投资者决策产生误导，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

（二）整改情况

对于上述监管措施所涉及的问题，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高度重视，深刻反思公

司在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公司董事会的全面部署下，相

关人员持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增强法律意识和规范运作意识，排查合规

隐患、完善公告合稿和校验机制，从源头上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确保依法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

措施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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